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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夥與已退夥人所受判決效力範圍 
葉律齊編著《民事訴訟法學霸筆記書》波斯納出版 

 
 
 
 

  
  

關於「合夥」之相關爭議，首先應討論者，乃係「合夥」是否具有訴訟法上之當事人能力？

關於「合夥」之相關爭議，首先應討論者，乃係「合夥」是否具有訴訟法上之當事人能力？因

若否認合夥之當事人能力，則合夥即不得作為訴訟上之當事人，更無以下討論合夥訴訟擔當之

必要。對此，多數學說與實務見解乃均肯認合夥團體具當事人能力，故得以合夥團體作為訴訟

法上之當事人。 
則此時須進一步討論者即為：(一)合夥之當事人適格；(二)倘若該合夥財產不足以清償合夥

債務時，則既判力與執行力是否及於各合夥人？在學說與實務上存有不同見解： 

(一) 合夥執行力擴張理論：（許士宦老師1） 
1. 合夥團體本於「任意訴訟擔當」，具當事人適格： 

(1) 許老師認為，合夥團體雖於實體法上並非法人，而無權利能力，其財產應為全體合

夥人之公同共有（民法§681）。惟在訴訟法上，承認合夥團體之當事人能力，乃

係為便利訴訟之故。若因其無權利能力而逕認其非權利義務歸屬主體，即認其無當

事人適格，則恐使承認其當事人能力之意義喪失。 
(2) 因此，應認為：「該合夥團體之代表人係經合夥人全體約定或決議選出，代表其他

合夥人」，而將其評價為事前之「任意訴訟擔當」。藉此，始得以合夥團體名義為

當事人之訴訟，其所受本案判決之既判力擴張及於合夥人全體，而執行力之主觀範

圍亦擴張（民訴§401Ⅱ）。然而，須注意在以合夥團體名義為當事人之訴訟標的

客觀範圍係「合夥債權債務關係」，故原則上判決效力擴張之範圍亦僅及於該訴訟

標的之法律關係，並不因此擴張至各合夥人之個人財產。 
2. 既判力之客觀範圍僅及於「合夥債權債務關係」，但執行力客觀範圍應擴張至

「合夥人個人補充性債務」： 
(1) 接續上述，許老師雖認為判決效力之客觀範圍僅及於「合夥債權債務關係」，但為

使債權人對於合夥團體所取得之確定給付判決或其他執行名義能發揮實效，故應擴

張其「執行力」而使其及於「合夥人之補充性債務」，以便能執行各合夥人之固有

財產。 

                                                        
1 許士宦，合夥所受裁判之效力如何擴張及於合夥人（上）、（下），月旦法學教室，2010年6月～7月。 

好書搶鮮閱 

 考點 1   合夥有無當事人能力？合夥財產不足清償合夥債務時，得否執行合夥

人之財產？ 
 

 考點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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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此，執行力擴張之正當性依據在於，補充性債務之產生僅須證明「合夥財產不足

以清償合夥債務」即可。因此，對原執行名義而言，債權人僅須再舉證不足受償，

則補充性債務產生之蓋然性即甚高，而具有「實體上正當性」。此外，原執行名義

之形成乃係經由合夥團體為擔當人所參與，實則各合夥人亦受「一定程度」之程序

保障，亦可評價其具有「程序上正當性」。因此，得擴張其執行力客觀範圍使其及

於各合夥人之補充性債務（見下圖）。 
  

 
 
 
 
 
 
 
 
 
 
 
 
 
 

  

 (二)合夥執行力擴張否定說：（沈冠伶老師2） 
1. 認為若訴訟標的僅限於「合夥財產」，則執行力亦應限於此範圍內，並不得擴張執行

合夥人之個人財產。因此，應辨明「合夥債權債務」與「個人補充性債務」係屬二訴

訟標的，並無執行力擴張之結果。 
2. 於此，在沈老師見解下，其認為若欲達成有效解決紛爭之目的，則可選擇將合夥人之

連帶債務作為訴訟標的，而將各合夥人中之一人或數人列為共同被告，以附條件請求

之方式，於合夥財產不足以清償合夥債務時作為請求之條件。若條件於言詞辯論終結

前即已成就，則為現在給付之訴，若於言詞辯論終結後始成就，則為將來給付之訴。3

如此方式，亦得以達成紛爭一次解決之結果，並不必以執行力擴張之方式處理。 
  

筆者悄悄話 
債權人得否於訴訟中，列合夥團體與各合夥人為共同被告？ 

(一) 依民法第681條，各合夥人對於合夥債務，如不足清償，應以其私人財產負連帶責任。
然有疑問者係，合夥債權人得否於訴訟中，同時列合夥團體與各合夥人為共同被告，並於

                                                        
2 沈冠伶，涉及非法人團體之當事人適格及訴訟擔當，台灣法學雜誌，第141期，2009年12月。 
3 沈冠伶，涉及非法人團體之當事人適格及訴訟擔當，台灣法學雜誌，第141期，2009年12月，頁34-35。 

訴訟標的 

合夥債權債務關係

合夥團體 

各合夥人之補充性財產

債權人 

判決效力與執行力 

及於各合夥人 

本案判決效力範圍

意定訴訟擔當 

 執行力 
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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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題直擊站 

訴之聲明中表明請求以合夥財產負清償責任並以合夥人私人財產負連帶責任之意

旨？ 
(二) 對此，於我國實務與學說上具爭議： 

1. 在實務上，最具代表性之否定意見者，即為最高法院66年第9次民庭決議：「合夥
財產不足清償合夥之債務，為各合夥人連帶責任之發生要件，債權人求命合夥人

之一對於不足之額連帶清償，應就此存在要件負舉證之責（本院29年上字第1400
號判例）。此與保證債務於保證契約成立時即已發生債務之情形有間，故在未證

實合夥財產不足清償合夥債務之前，債權人對於各合夥人連帶清償之請求權，尚未發

生，即不得將合夥人併列為被告，而命其為補充性之給付。況對於合夥之執行名義，

實質上即為對全體合夥人之執行名義，故司法院院字第918號解釋「原確定判決，
雖僅令合夥團體履行債務，但合夥財產不足清償時，自得對合夥人執行」。是實

務上尤無於合夥（全體合夥人）之外，再列某一合夥人為共同被告之理與司法院

院字918號解釋。 
2. 然而，學說上則有對此爭議採肯定見解者，並指出最高法院66年第9次民庭決議與
民訴法之法理相牴觸之處。因「合夥債務」與「補充性責任」乃屬不同之訴訟標

的，若不能列合夥人為被告，卻使既判力與執行力及於此，則將侵害個別合夥人

之聽審請求權與既判力客觀範圍僅及於訴訟標的限制之規定（民訴§400）4。據

此，如沈冠伶老師即認為考量有效解決紛爭，得由原告視紛爭狀況及利益決定，

是否併列合夥人全體或僅列合夥人中之一人或數人為共同被告。5 
  

  
 

 

甲、乙、丙三人合夥出資經營A商店，以A商店的名義向丁購買B貨物，然而積欠新台幣

（下同）200萬貨款並未支付。丁以A商店為被告，向法院訴請支付前開積欠之貨款200萬。

丁獲得200萬元勝訴確定判決之既判力與執行力是否擴張及於甲、乙、丙合夥財產不足清償

之連帶責任部分？甲、乙主張丁尚未交付B貨物，試問甲、乙可否反訴訴請丁交付B貨物？

（25%） 【110年政大法研】 
  

解題TIPS 
(一)本題可能係劉明生老師所出題，其結構可分為兩部分，一係在測驗「以合夥為被告」之當
事人適格及既判力之主客觀範圍，此處實務與學說各有不同之見解，應將各說並陳後並加

以分析，而採其一作為本文結論加以涵攝。 
(二)此外，在本題反訴當事人之認定上，因合夥財產乃係由全體合夥人公同共有，故原則上應
由全體合夥人對丁起訴，方具當事人適格。此外，「合夥團體」亦得作為訴訟上當事人而

                                                        
4 劉明生，既判力、執行力主觀與客觀範圍之研究──以合夥團體為當事人之確定判決為中心，收錄於：姜

世明主編，民事程序法焦點論壇第9卷──確定判決及裁定之效力，2010年10月，頁98-99。 
5 沈冠伶，涉及非法人團體之當事人適格及訴訟擔當，台灣法學雜誌，第141期，2009年12月，頁34-35。 

合夥執行力擴張肯否說 

【高點法律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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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全體合夥人起訴。然而，本題單由甲、乙部分合夥人之方式訴請丁交付B貨物，則欠缺
當事人適格。 

擬答    

【共1,306字】 

(一) 丁取得之勝訴判決之僅於「合夥財產」部分發生既判力，且執行力並無擴張及於甲、乙、

丙之連帶責任部分，分析如下： 

1. 依題示，丁以A合夥團體之名義為被告，請求給付貨款而受勝訴判決確定，其既判力與執

行力是否擴張於甲、乙、丙各合夥人之連帶責任部分，即涉及合夥既判力與執行力範圍

應如何劃分： 

(1) 按實務上乃以院字918號解釋及最高法院66年度第9次民事庭庭推總會決議，認為確

定判決雖僅令合夥團體履行債務，但合夥財產不足清償時，則得對合夥人執行，而無

須另列合夥人為共同被告。易言之，其係認為在以「合夥團體」為被告，而於合夥財

產不足清償合夥債務時，則該確定判決之既判力與執行力主、客觀範圍均及於各合夥

人，各合夥人須以其財產為補充性債務清償。 

(2) 而在學說上，則認為在以「合夥」為被告之訴訟，其既判力之客觀範圍應僅及於「合

夥財產」，而不及於各合夥人之責任財產，其二者屬於不同之訴訟標的，惟在此前提

下，又分別有「合夥執行力擴張說」與「合夥執行力擴張否定說」之觀點： 

 有見解認為，雖「合夥財產」與「合夥人之補充性債務」乃屬不同之訴訟標的，惟

既判力與執行力二者機能有所不同，不必為同一認定。因此，倘若在對合夥取得勝

訴確定判決後，且具有執行力擴張之實質上、程序上之正當性基礎，則應肯認合夥

之執行力範圍得擴張及於各合夥人之補充性債務。 

 對此，多數學說乃認為「既判力之客觀範圍」應與「執行力之客觀範圍」一致，從

而若合夥所受判決之客觀範圍僅限於「合夥財產」，則即不得逕對各合夥人之補充

性債務強制執行。 

2. 本文認為，按強執法第4條之2關於執行力主觀範圍擴張之規定，其與民事訴訟法第401

條具有一致性，何以未滿足既判力主觀範圍擴張之要件，卻仍有必要透過類推適用而使

執行力獨自擴張，有所疑義。且因個別合夥人可能仍有個人之抗辯事由存在（民法第279

條），縱認合夥債務存在，亦難謂合夥人之個人補充性責任成立之蓋然性即高，於此應

採合夥執行力擴張否定說為宜。 

3. 據此，於丁所取得之確定判決中，其既判力之主觀範圍雖及於全體合夥人甲、乙、丙，

惟其客觀範圍應僅限於「合夥財產」，而不及於甲、乙、丙之連帶責任部分。且於執行

【高點法律專班】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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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部分，丁之確定判決並無擴張及於甲、乙、丙之連帶責任部分，而無執行力擴張。 

(二) 不得僅以「甲、乙」名義反訴訴請丁交付B貨物，析述如下： 

1. 依題示，雖甲、乙、丙以「A商店」之名義向丁購買之B貨物，惟A合夥本身並不具有權

利能力，該買賣之法律關係應係發生於甲、乙、丙全體合夥人與丁之間，故應以「全體

合夥人」為當事人始具當事人適格。此外，若合夥團體設有執行事務之人，且亦屬獨立

經濟交易主體，依民事訴訟法第40條第3項，合夥團體具「非法人團體」之性質而有當事

人能力，且實務上亦肯認其當事人適格。 

2. 準此，於本題中，就B貨物之買賣關係涉訟，應以「全體合夥人甲、乙、丙」或「A商店」

之名義為原告，始具當事人適格。並且，按民事訴訟法第259條，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

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因此，若欲

於同一訴訟程序中提起反訴，原則上須以「本訴被告」之名義作為「反訴原告」。從而，

既本訴之被告為A商店，若欲提起反訴，則應以A商店之名義提起反訴，始屬合法。 
  

  
  

 
 

甲1、甲2於2009年2月10日結婚，自甲1向「美味餐廳」訂席100桌，一桌價格為新台幣

（以下同）一萬元，宴請親友丙1……丙1,000等1,000人。詎料宴席結束後，賓客陸續發生

上吐下瀉之食物中毒症狀，送醫急救。請附理由分析下列各題：（25%） 
(一) 如「美味餐廳」係由乙1、乙2、乙3合夥開設時，甲1希望其喜宴之食物中毒之紛爭能一

次解決，並獲得其應得之賠償，應以何人為被告，並如何為訴之聲明，較能達到上開目

的？ 
(二) 如甲1起訴僅以「美味餐廳」為被告？此訴訟之形式上當事人及實質上當事人為何人？ 
(三) 承(二)，甲1於獲得勝訴判決確定後，得否執此判決，對乙1個人之財產為強制執行？ 
(四) 承(二)，甲1於獲得勝訴判決確定後，丙1又以「美味餐廳」為被告提起損害賠償訴訟，

甲1與「美味餐廳」間前訴訟之判決效力，是否及於丙1？ 【98年台大法研】 
  

解題TIPS 
(一) 本題與110年政大相同，皆係涉及「合夥團體之當事人適格」與「既判力之主、客觀範圍」
之問題。 
1.從第(一)小題切入，其關鍵在於題目問「甲1希望紛爭一次解決，並得其應得之賠償」，則

應列何人為被告，並如何為訴之聲明，較能達到上開目的。據此，筆者會傾向以「合夥

執行力擴張否定說」之結論作答，如此可以回應題目「應以何人為被告較能使紛爭一次

解決」的問題上。 
2.而在第三小題，延續著「合夥執行力擴張否定說」之見解，倘單以「合夥團體」為被告，其

吃壞肚子找誰負責

【高點法律專班】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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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判力之客觀範圍應僅限於「合夥財產」。則結論上應認為不得僅執對「合夥團體」之勝

訴確定判決對乙1之個人財產加以執行。不過大家也不要忘記於實務上是肯定以對「合
夥」確定判決逕對各合夥人強制執行的，並且許士宦老師亦有提出「修正之合夥執行力

擴張肯定說」，記得在本題中也要帶到。 

擬答    

【共1,423字】 

(一) 甲1應併列「美味餐廳」及「乙1、乙2、乙3」為共同被告，並於聲明中以附條件請求之方

式，於合夥財產不足清償合夥債務時，作為請求乙1、乙2、乙3履行其連帶責任之條件，較

能使紛爭獲得一次解決： 

1. 按實務上雖依最高法院66年第9次民庭決議與院字918號解釋，認為於合夥財產不足清

償，於合夥財產不足清償時，得執對合夥團體之確定判決對合夥人為強制執行。惟學說

上認為，按民事訴訟法第400條，既判力之客觀範圍應以訴訟標的劃定，於債權人對合夥

團體所提起之訴訟中，各合夥人之個人補充性責任並非訴訟標的，故其確定判決之既判

力與執行力，應不及於該合夥人之補充性責任與固有財產。 

2. 從而，本題中為使甲1之紛爭得以一次解決，並確保其損害能確實取得賠償，甲1應併列

「美味餐廳」與「全體合夥人乙1～乙3」為共同被告，並於訴之聲明中將乙1～乙3之個

人補充性責任，以附條件請求之方式，於合夥財產不足清償合夥債務時，請求乙1、乙2、

乙3履行其連帶責任之條件。 

(二) 若甲1僅以美味餐廳為被告，其形式當事人應為合夥團體「美味餐廳」，而實質當事人則為

「乙1、乙2、乙3」： 

1. 按民事訴訟法第40條第3項，合夥團體雖係非法人團體，惟合夥若設有執行業務之合夥人

為代表人，且具有獨立之財產，則得認其於訴訟法上具當事人能力，然在以合夥團體為

訴訟上當事人時，其實體法上之法律關係仍係歸屬於全體合夥人，其乃係因合夥人授予

訴訟實施權而取得當事人適格。 

2. 據此，若甲1以美味餐廳之合夥團體作為被告，其形式當事人固為「美味餐廳」合夥團體，

惟其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乃係歸屬於乙1～乙3全體合夥人，美味餐廳係由全體合夥人基

於意定訴訟擔當之方式取得訴訟實施權，因而乙1～乙3三人乃係該訴訟之實質當事人，

依民事訴訟法401條第2項規定，既判力應及於全體合夥人。 

(三) 甲1於對美味餐廳取得勝訴確定判決後，不得對乙1之個人財產強制執行，析述如下： 

1. 按實務上雖依院字918號解釋，認為於合夥財產不足清償時，得逕以對合夥之確定判決對

各合夥人為強制執行。惟本書認為對合夥團體之訴訟，其訴訟標的應為「合夥債權債務」，

【高點法律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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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題直擊站 

而不及於「各合夥人之補充性責任」，兩者應予辨明。是以，在對合夥所為之確定判決，

仍不對合夥人之補充性責任產生既判力及執行力。 

2. 惟學說上有提出「修正之合夥執行力擴張肯定說」，其認為對合夥之既判力客觀範圍固

不及於合夥人之補充性責任，然而既判力與執行力之機能有所不同，不必為一致之認定。

據此，倘若在具有執行力擴張之實體上與程序上正當性時，則應肯認合夥執行力之客觀

範圍應擴張及於各合夥人之補充性義務。 

3. 對此，本文認為在考量不同合夥人可能具個人之抗辯事由存在，縱認合夥債務存在，亦

難謂合夥人之個人補充性責任成立之蓋然性即高，若逕對合夥人強制執行，則恐使其合

法聽審權受到侵害。於此，應認在僅對合夥團體美味餐廳取得確定勝訴判決時，不得逕

執此判決對乙1之個人財產為強制執行，始為妥當。 

(四) 甲1與美味餐廳之前訴訟，其確定判決之判決效力不及於丙1： 

1. 按民事訴訟法第400條，既判力之範圍應以「訴訟標的法律關係」據以劃定。易言之，倘

未為訴訟中之所主張之訴訟標的者，自不受既判力拘束。 

2. 本題中，甲1與丙1對美味餐廳主張之損害賠償之訴，其損害賠償請求權各自獨立而有所

不同。是以，甲1於前訴訟中，既僅以「甲1對美味餐廳」之損害賠償請求權為主張，則

除丙1另有依民事訴訟法第41條選定當事人之方式，以意定訴訟擔當將訴訟實施權交由甲

1外，前訴訟確定判決之既判力並不及於丙1。 
  
  
  
 

 
 

X訴請Y商行給付新臺幣（以下同）120萬元，並主張其於民國109年8月1日委由訴外人Z
交付120萬元予Y商行之執行事務合夥人，擬作為某土地買賣契約的預付款，嗣後因該買賣契

約不成立，被告受領該款項為不當得利，其得請求被告返還該120萬元。試問：（40分） 
(一) 對於收受Z交付120萬元及不當得利的主張，被告一概否認。對於收受Z交付120萬元及其

並無法律上原因等二事實，應由何人負舉證責任？ 
(二) A本為Y商行之合夥人，於X起訴後判決確定前A已自Y商行退夥，若上開訴訟X獲得勝訴

判決確定，該確定判決之既判力與執行力是否及於A？ 【111年北大法研】 
  

解題TIPS 
(一) 不當得利之舉證責任分配： 

1.本題中提到原告欲對被告Y主張返還120萬，其依據乃係「不當得利」，而題目又直接問
到關於舉證責任分配的問題。這幾乎已經是經典「不當得利舉證責任分配」的起手式了，

實務與多數學者皆認為應依照「給付型」與「非給付型」而有不同的分配準則。因此，

給付型不當得利與退夥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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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審題之初應先判明本題應屬「給付型」不當得利之類型。 
2.至此，既然都知道是「給付型」不當得利了，則就不當得利「受有利益」、「無法律上
原因」甚或因果關係等要件，均屬權利發生要件，依規範說應由本題原告甲負舉證責任。 

(二) 合夥所受判決效力是否及於已退夥之合夥人： 
1.在談到合夥判決效力是否及於已退夥之合夥人之前，須先重申對合夥團體之「判決效力」
及於「各合夥人」之依據為何？實務與學說有從「訴訟擔當」的法理切入，認為在以合

夥團體為原告或被告，提出與合夥事務有關之訴訟，而由部分合夥人代表合夥團體者，

可認為此部分合夥人係經其他合夥人授予訴訟實施權，基於任意訴訟擔當之法理，為其

他合夥人為原告或被告，依民訴§401Ⅱ、強執法§4-2Ⅰ規定，應認此確定判決之既

判力、執行力擴張及於其他合夥人（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328號民事判決）。 
2.據此，可推知合夥人之所以受判決效力所及，是來自於「訴訟擔當」使然。再來，已退
夥之合夥人是否仍具有這層「意定訴訟擔當」關係呢？關於此點，依民法§690，合夥
人退夥後，對於其退夥前合夥所負之債務，仍應負責。然而，必需注意者為，法條上雖

規定已退夥人「仍應負責」，但非必然是指其應受本件既判力與執行力所及，仍應回歸「民

訴法第401條」，判斷已退夥人是否為被擔當人而定。 

擬答    

【共1,659字】 

(一) 對於「收受Z交付120萬元」與「無法律上原因」等二事實，均應由原告X負舉證責任，析

述如下： 

1. 舉證責任分配法則： 

按民事訴訟法第277條，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應就該事實負舉證責任。而所

謂舉證責任分配，即當事人若無法適用某一法律規範，即應將該敗訴責任分配予負擔舉

證責任之一造： 

(1) 惟因本條規定過於簡略，故我國通說與實務見解乃以「規範說」進行補充，即依法律

規範之性質將其區分為權利發生、障礙、消滅、排除要件。 

(2) 然而，於考量依規範說作為一般舉證責任分配法則，而有顯失公平之情形時，法院亦

應考量兩造間是否存有事證偏在、專業知識不對等、有違誠信原則等類型化因素，適

當調整雙方當事人之舉證責任。 

2. 本件乃為「給付型」不當得利，應由X就「收受Z交付120萬元」與「無法律上原因」等

二事實，負舉證責任： 

(1) 按民法第179條，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利益者，應負不當得利返還責任。對於不當得

利之舉證責任分配，我國實務與多數說乃將不當得利區分為「給付型」與「權益侵害

型」不當得利，而對「無法律上原因」要件為不同分配準則。蓋因在權益侵害型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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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得利，財產主體之變動倘係因不當得利行為人所致，自應由其舉證證明其受領給付

係有法律上之原因。惟若在「給付型」不當得利，因受損人自己之行為致其掌控之財

產發生變動，自應承擔消極事實舉證困難之不利益，自應由主張權利之原告就「受有

利益」、「無法律上原因」等權利發生要件，負舉證責任。 

(2) X主張其委由訴外人Z交付120萬予Y，嗣後因買賣契約不成立，爰依不當得利請求返

還。此乃受損人有意識、有目的之行為所造成之財產變動，應屬「給付型不當得利」。

據此，對於「收受Z交付120萬」、「無法律上原因」等權利發生要件，應由主張該

要件之原告X負擔舉證責任。 

(二) 本件之確定判決既判力與執行力，應及於已退夥之A，分析如下： 

1. 合夥團體與合夥人全體之關係為「意定訴訟擔當」： 

(1) 按具有合夥性質之非法人團體，在程序法上，依民事訴訟法第40條第3項規定，固可

認其有形式上之當事人能力，而得於民事訴訟程序為當事人之資格。惟合夥團體究非

民法所承認之權利主體，既不得享有權利、亦無法負擔義務，民事訴訟法承認合夥團

體具當事人能力，其目的僅係在簡化訴訟關係，使當事人得選擇以「合夥團體」為形

式上當事人，而非全體合夥人為訴訟上當事人。準此，多數說與實務見解乃認為，民

事訴訟法係以「訴訟擔當」之法理，由全體合夥人將訴訟實施權授予合夥團體之方式，

使其具有當事人適格。 

(2) 本題中Y商行雖非實體法上之權利義務主體，而就合夥事務所生之權利義務，應歸屬

於全體合夥人，應得認合夥團體A係經全體合夥人授予訴訟實施權，而Y商行為訴訟

擔當人，而其合夥人全體則為被擔當人。 

2. 於「起訴後判決確定前」已退夥之A，仍應受系爭確定判決之既判力與執行力所及： 

(1) 按民法第690條規定，合夥人於退夥後，對於其退夥前合夥所負之債務，仍應負責。

惟此等規定僅係要求已退夥之合夥人仍應就合夥債務負責，與該合夥人是否應受合夥

團體所獲確定判決之既判力與執行力，係屬二事。該合夥人是否受確定判決之主觀範

圍所及，應依民事訴訟法與強制執行法上關於主觀效力範圍之規定而定。亦即，如該

合夥人並非授權予代表合夥團體進行訴訟者，即無依民事訴訟法第401條第2項、強

制執行法第4條之2第1項第2款規定，將合夥團體所受確定判決之效力（既判力、執

行力）擴張之餘地。 

(2) 而於本題中，A已選定執行事務之合夥人代表，以Y合夥團體為訴訟上當事人，為其

進行與其退夥前合夥事務相關之訴訟。又，A於訴訟繫屬中退夥，固已不具合夥人身

分，然其所授予之訴訟實施權，於訴訟繫屬後雖因A退夥而有所撤銷，惟為保護他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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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及訴訟程序之安定，依民事訴訟法第41條第3項及第42條規定，應認倘A未以

文書通知X，難認發生撤銷或更換原授予訴訟實施權之效力。 

3. 準此，A雖於訴訟繫屬中退夥，惟倘其未將其撤銷訴訟繫屬或退夥之事時通知原告X，則

為保障X之訴訟權及程序安定，應認該撤銷仍不生效力，故於判決確定後，依民事訴訟法

第401條第2項、強執執行法第4條之2第1項第2款規定，A應受本件判決之既判力與執行

力所及。 
  

  
  
  
筆者悄悄話 

「退夥人」退夥的時間點對判決效力造成的影響？ 【111年北大法研】 
(一) 承上述111北大考題，關於退夥人是否應受合夥團體訴訟既判力所及的爭議，主要又
可以依「債權人對合夥團體起訴之時點」分為兩種情形：1.於合夥債務成立後，債
權人對合夥團體起訴，而後合夥人退夥；2.合夥債務成立後，合夥人退夥，而其後
債權人方對合夥團體起訴。一般而言，討論上較常出現的是第2種情形，也是許士宦
老師文章中提到的情況。 

(二) 而第1種狀況，則是台北大111年考題的情況，以「合夥人是在債權人起訴後判決確
定前退夥」進行命題，討論也相對少見。此解題的關鍵點就在：「合夥人當初在起

訴時授予合夥代表人的訴訟實施權（意定訴訟擔當），在其退夥時應不應將『退夥』

評價為撤回訴訟實施權」。若是，則不受判決效力所及；反之，則不應退夥受到影

響，而仍受判決效力所及。對此問題，筆者也是燒破小腦袋，可考量到的風險如：

「因民事合夥人欠缺公示性，故在法律上無法確認何人於何時點仍具備合夥團體成員地位

時，若在任何情況均否認合夥團體之確定判決對退夥人發生既判力，則該債權人將面臨風

險」。簡單來說，債權人明明已經起訴了，但若背後的合夥人一一退夥，從而使其

能規避受合夥團體判決效力所及，債權人只能摸摸鼻子重新對已退夥的合夥人另

訴，且可能出現裁判矛盾的風險，恐怕太無情啦～～～ 
(三) 因而，在考量到上述問題下，筆者傾向在考量程序安定性與保障債權人立場，於合夥人

欠缺公示性下，債權人並無從得知who在訴訟繫屬中退夥，所以此時搭配民訴§41
Ⅲ、§42，應認為除非通知債權人，否則訴訟繫屬並不因退夥而被撤回或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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